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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协议》的公告 
 

股东宿迁楚联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标的公司”或“正业科技”）

于2023年3月13日收到宿迁楚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联科技”）出具的《告

知函》，获悉楚联科技与铸锋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代表“铸锋璟玥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铸锋璟玥1号”）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协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基本情况 

2022年12月27日，楚联科技与铸锋璟玥1号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铸锋璟

玥1号受让楚联科技持有的19,415,711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的5.29%，本次

标的股份转让单价为8.96元/股，标的股份转让款合计为人民币173,964,770.56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拟转让的股份尚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二、本次协议转让解除情况 

2023年3月13日，楚联科技与铸锋璟玥1号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协议》，

因情况发生变化，双方同意解除《股份转让协议》，相关股份转让不再进行。主

要内容如下： 

（一）自《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协议》签署日起，《股份转让协议》解除，楚

联科技不再向铸锋璟玥1号转让标的股份，铸锋璟玥1号不再受让标的股份。 

                                                        
1
 本公告中的公司“总股本”为公司实际总股本 367,654,697 股扣除回购专户股份 539,900 股后的总股

本，即 367,114,797 股。 



（二）双方确认，《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尚未实施，《股份转

让协议》解除属双方合议，任何一方均不存在违约行为，双方就此互不承担违约

责任，任何一方之前如因《股份转让协议》产生成本和费用的，应当自行承担。 

（三）《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双方仍应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第七条的约

定承担保密义务。 

（四）双方如因《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协议产生纠纷的，应当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起诉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解除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的资产、财务、业务

等方面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楚联科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49,552,560股，占公司当前

总股本比例的13.50%，享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19,415,711股，占公司当前有表

决权股份数量比例的5.29%。 

四、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14日 


	1、《告知函》；
	2、《股份转让协议解除协议》。

